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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與戶政法規》 
試題評析 

地方特考三等《國籍與戶政法規》考題分布一向較為固定，今年命題範圍「戶籍法」、「國籍

法」與「姓名條例」各出一題，包括遷徙登記、喪失國籍、原住民回復原有漢人姓名，均屬條文

規定論述題型，得分較為容易。其中僅第二題有關跨國婚姻「準正」之準據，包括涉外民事法律適

用法、民法及戶籍與國籍法等相關法規，範圍較廣，須逐項分析，稍具難度。綜合分析，一般考

生應可得70分左右，內容詳盡程度較佳者，可獲80分以上。 

考點命中 

第一題： 
1.《戶政法規概要》上課講義書，高點出版，王肇基編著，頁4-18至4-19。 
2.《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14第3題。 
第二題： 
1.《戶政法規概要》上課講義書，高點出版，王肇基編著，頁14-33。 
2.《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1第2題。 
第三題： 
1.《戶政法規概要》上課講義書，高點出版，王肇基編著，頁13-10至13-13。 
2.《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2第3題。 
第四題： 
1.《戶政法規概要》上課講義書，高點出版，王肇基編著，頁12-7。 
2.《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19第1題。 

一、請敘明遷徙登記之種類、應辦理遷徙登記及得不辦理遷徙登記之情形。（25分） 
答： 
(一)遷徙登記的意義： 

遷徙登記乃戶籍登記其中之一種，就是人口從甲地移動到乙地，變更居住處所而言；可概分為遷出、遷入

及住址變更，其中遷出、遷入實為一件事的兩面，就原住地言是遷出，就新住地言是遷入。 
(二)遷徙登記的種類： 

1.遷出登記：指遷出原鄉（鎮、市、區）三個月以上，應為遷出登記。 
2.遷入登記：由他鄉（鎮、市、區）遷入三個月以上，應為遷入登記。 
3.住址變更登記：同一鄉（鎮、市、區）內變更住址三個月以上，應為住址變更登記。 
4.遷出、遷入與住址變更登記之區分： 

(1)三者均為遷徙登記的種類。 
(2)遷出、遷入登記，依戶籍法第 16 條、第 17 條規定，指由一鄉（鎮、市、區）遷出、遷入他鄉（鎮、

市、區），且須達三個月以上。 
(3)住址變更登記，依戶籍法第 18 條規定，指在同一鄉（鎮、市、區）內變更新住所而已。(若根本未變

更住所，而僅是在同一戶籍地址內，不同戶間另立新戶或合併為一戶者，則為「分合戶登記」，非屬

遷徙登記的種類)。 
(三)應辦理遷徙登記之情形，分述如下： 

1.應為遷出登記： 
(1)遷出原鄉（鎮、市、區）三個月以上，應為遷出登記。 
(2)出境二年以上未入境，應為遷出登記，並得由戶籍地戶政事務所得逕行為之 
(3)全戶遷徙時，矯正機關收容人應隨同遷出，戶政事務所得逕為遷至矯正機關。。 

2.應為遷入登記： 
(1)由他鄉（鎮、市、區）遷入三個月以上，應為遷入登記。 
(2)原有戶籍國民遷出國外，持我國護照或入國許可證入境三個月以上者，應為遷入登記。(比較區分：若

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中華民國國民入境後，經核准定居，則應為「初設戶籍登記」) 
(3)原有戶籍國民如喪失國籍後，申請回復國籍經核准者，應為遷入登記。(比較區分：若在國內未曾設有

戶籍回復國籍後，經核准定居，則應為「初設戶籍登記」) 
(四)得不辦理遷徙登記之情形，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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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遷出原鄉（鎮、市、區）三個月以上，但因服兵役、國內就學或入矯正機關（監獄、戒治所、技能訓練

所、少年輔育院、矯正學校、看守所、留置所、少年觀護所、觀察勒戒處所）收容者，得不為遷出登

記。 
2.雖已出境二年以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為遷出登記： 

(1)因公派駐境外之人員及其眷屬。 
(2)隨我國籍遠洋漁船出海作業。 

3.我國國民出境後，未持我國護照或入國許可證入境者，其入境之期間，仍列入出境二年應為遷出登記期間

之計算，不為遷入登記。 
 

二、阿國和一名外國籍未婚之女子瑪麗同居，生下一名男嬰後，阿國與瑪麗結婚，並辦妥結婚登

記。請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民法、國籍法及戶籍法規定，敘明男嬰之身分及辦理出生登記

之法令依據。（25分） 
答： 
(一)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規定： 

1.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52 條有關準正之規定，婚生子女之生父與生母結婚者，其身分依生父與生母婚

姻之效力所應適用之法律；則依同法第 47 條規定，跨國婚姻之效力，依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

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 
2.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53 條規定， 非婚生子女之認領，依認領時或起訴時認領人或被認領人之本國

法認領成立者，其認領成立。認領之效力，依認領人之本國法。 
3.綜上所述，阿國與瑪麗之結婚當可適用我國有關法律以為準據；其因準正而認領男嬰之身分及出生登

記，自應可適用我國民法、國籍法及戶籍法等相關規定。 
(二)依民法之規定： 

1.第 1064 條之規定，非婚生子女，其生父與生母結婚者(準正)，視為婚生子女。 
2.依民法第 1059-1 條之規定，非婚生子女從母姓。經生父認領者，適用民法第 1059 條第 2 項至第 4 項之規

定，即子女經出生登記後，於未成年前，得由父母以書面約定變更為父姓或母姓。 
3.綜上所述，該男嬰之身分原為非婚生子女從母姓，後因其生父與生母結婚(準正)，視為婚生子女。該男嬰

經出生登記後，於未成年前，得由父母以書面約定變更為父姓或母姓。 
(三)依國籍法之規定： 

1.我國國籍法固有國籍之規定係採以血統主義（屬人主義）為原則，出生地主義（屬地主義）為例外之併

合主義。 
2.依該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屬中華民國國籍」，乃採屬人主義，即依

當事人之父母之國籍以定其國籍，再輔以屬地主義為例外。 
3.該男嬰後因其生父阿國與生母瑪麗結婚(準正)，既以視為婚生子女，自得依國籍法第二條規定，取有我國

國籍。 
(四)依戶籍法之規定： 

1.依戶籍法第 6 條之規定，在國內出生十二歲以下之國民，應為出生登記。 
2.依戶籍法第 29 條之規定，出生登記之申請人為父母、祖父母、戶長、同居人或撫養人。 
3.該男嬰得由上述申請人依戶籍法之規定，由其生父阿國或上述相關申請人辦理出生登記。 

 
三、請問國籍法規定屬中華民國國籍之情形為何？符合那些情形之人得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25分） 
答： 
(一)屬中華民國國籍之認定：。 

1.國籍之定義：所謂國籍，即國民對國家的歸屬關係，係個人對國家發生權利義務的根據。 
2.我國國籍法固有國籍之規定係採以血統主義（屬人主義）為原則，出生地主義（屬地主義）為例外之併

合主義。 
3.國籍法第二條第一款及第二款，乃採屬人主義，即依當事人之父母之國籍以定其國籍，再輔以第二條第

三款以屬地主義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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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籍法第二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屬中華民國國籍： 
(1)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2)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 
(3)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者。 

(二)喪失國籍之意義：所謂國籍之喪失，係指國民脫離國籍之謂也，亦即失去為本國人民之資格也。 
1.喪失國籍之原因：依國籍法第 11 條設有如下之規定，中華民國國民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經內政部許

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1)生父為外國人，經其生父認領者。 
(2)父無可考或生父未認領，母為外國人者。 
(3)為外國人之配偶者。 
(4)為外國人之養子女者。 
(5)年滿二十歲，依中華民國法律有行為能力人，自願取得外國國籍者。 
(6)依前項規定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其未成年子女，經內政部許可，隨同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2.喪失國籍之身分限制：依國籍法第 12 條之規定：「依前條（國§11）規定申請喪失國籍者，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內政部不得為喪失國籍之許可： 
(1)男子年滿十五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未免除服兵役義務，尚未服兵役者。但僑居國外國民，在國外出

生且於國內無戶籍者或在年滿十五歲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遷出國外者，不在此限。 
(2)現役軍人。 
(3)現任中華民國公職者。 

3.喪失國籍之特殊限制：依國籍法第十三條之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雖合於第十一條之規定，

仍不喪失國籍： 
(1)為偵查或審判中之刑事被告。 
(2)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尚未執行完畢者。 
(3)為民事被告。 
(4)受強制執行，未終結者。 
(5)受破產之宣告，未復權者。 
(6)有滯納租稅或受租稅處分罰鍰未繳清者。 

 
四、賽德克勇哈是原住民，其已依傳統姓名辦理出生登記。請依姓名條例規定析論其得否回復漢人

名？及應如何辦理變更為漢人名？（25分） 
答： 
(一)原住民之姓名登記： 

1.依姓名條例第 1 條規定，臺灣原住民之姓名登記，依其文化慣俗為之；其已依漢人姓名登記者，得申請

回復其傳統姓名；回復傳統姓名者，得申請回復原有漢人姓名。但以一次為限。 
2.依姓名條例第 2 條規定，原住民之傳統姓名或漢人姓名，均得以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不受第

一條第一項（本名以一個為限）規定之限制。 
3.依姓名條例條規定，賽德克勇哈當然可以申請回復漢人名，但以一次為限。  

(二)賽德克勇哈如何辦理變更為漢人名： 
1.依姓名條例施行細則第 4 條規定，申請改姓、冠姓、回復本姓、改名、更改姓名、回復傳統姓名、回復

原有漢人姓名、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原有外文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者，應填具申請書，

檢附證明文件（回復傳統姓名者免附），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核定。但經內政部公告，並刊登行政

院公報之指定項目，得向戶籍地以外之戶政事務所為之。 
2.原住民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以當事人申報者為準。羅馬拼音之符號系統，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提

供。 
3.故賽德克勇哈應填具申請書，檢附證明文件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核定後，辦理變更為漢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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